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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管理人如何一次通过备案?(附协会驳回的114条反馈意见)

受申请材料瑕疵及反馈意见频次影响，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往往耗时较长，承担了较高的时间成本。鉴
于此，小编整理出私募管理人顺利通过登记需要遵守的10条准则，希望对业界有所助益。另外根据我之
前丰富的承办经验整理出了基金业协会驳回的114条反馈意见，也方便大家在申请前做好规避工作，像我
一样练就如今一次通过的好功夫!

【本文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1次通过登记的10条准则

第二部分：114条基金业协会反馈意见

【正文】

第一部分 1次通过登记的10条准则

一、提交申请前务必保证“资产管理业务综合管理平台”、“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从业人员管理平
台”及《法律意见书》三者间的高度一致;

二、实缴注册资本宜在250万人民币以上(目前通过的皆在200万以上);

三、经营范围宜简不宜繁，参考近期通过登记的管理人的经营范围;



四、高管尽量保证全职，出现兼职的应当制定《兼职人员管理办法》等配套制度;

五、全职员工尽量多，员工少时应当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外包计划;

六、高管与员工工作经历、学习经历及从业资格情况都应当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并保证系统及法律意
见书之间的一致性;

七、关联方机构中名称含投资、基金、资产管理等相关字样的，应详细说明业务经营情况，是否从事私
募，是否已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如未登记应说明未登记原因。应提供承诺函，承诺在未来业务开展
中，不会与分支机构关联机构存在利益输送，将承诺函与法律意见书一同打包上传;

八、应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内控制度有效执行的可行性、可操作、现实基础和条件(例如人员场地等)，
详细描述在开展业务时的募集销售、投研决策、合规风控、估值清算等一系列投资业务相关的前中后台
的人力支持情况，并对公司投资决策流程作出详细说明;

九、在系统中填报的内容都尽量体现在法律意见书中，例如“控制关系图”、“控制类型”、“出资人
情况”等等;

十、在申请材料准备过程中务必核对本文所列的反馈意见，预判是否会遭遇同类反馈，并提前预防之。

第二部分 114条基金业协会反馈意见

一、现场沟通

1.请贵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合规风控负责人于【】年【】月【】日前来协会进行现场沟通，具体地址为：
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2号泰康国际大厦9层。贵公司定好时间后请至少提前两个工作日联系本协会。

二、经营范围与专业化经营

2.从专业化经营和防范利益冲突角度出发，建议贵机构的经营范围应该突出主营业务“私募基金管理”
，不包含以下业务类型：1、按照问答七兼营与私募基金可能冲突的相关业务;2、兼营与买方“投资管理
”业务无关的卖方业务;3、兼营其他非金融相关业务。

3.法律意见书不仅需核实机构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也应通过现场走访和网络搜索等途径核实其实际开
展的经营业务情况，详述网络舆情信息，并列明尽职调查过程。

4.法律意见书未说明申请机构的工商登记文件所记载的经营范围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5.请说明私募基金管理人是否符合专业化经营原则，是否兼营与“投资管理”的买方业务存在冲突的业
务。

6.贵机构申请的业务类型与经营范围冲突，建议整改。

7.请说明私募基金管理人符合专业化经营原则。

8.请详述专业化经营的尽调过程和判断依据

三、注册地址及实际办公地址

9.请补充描述机构办公场所经营情况，是否具有租赁合同;如机构注册地址与实际办公地址不一致，请解
释相关原因



10.办公场地的租赁合同即将到期，请说明后续安排。

11.请说明贵机构无偿使用办公场所的原因及合理性。若办公场所为股东无偿提供，应当提交股东与申请
机构共同出具的无利益输送承诺函。

12.前台图片显示的【特殊情况】，请律师核实申请人公司是否有应报未报事项。请律师通过现场走访核
查公司前台照片是否真实，并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中说明相关情况。

13.请对公司运营场所、办公条件、人员作出详细说明。

四、注册资本及运营成本

14.请在法律意见书中详细描述实收资本信息，并且说明实缴资本如何足以支持企业日常运营中的各项开
支，如房屋租赁，员工工资，设备购买等等相关费用支出的资金支持情况。

15.请说明贵公司注册资本设定较高的原因及股东出资的资金来源，股东个人资本来源情况。

16.法律意见书应包含完整股东资料、出资和实缴信息。请核实实收资本比例。

17.请在《法律意见书》中详细描述实收资本信息，并说明企业运作资金来源情况，并且说明实缴资本足
以支持企业日常运营中的各项开支。

18.实缴资金过少，建议增资。

19.贵机构实缴资本较少，请详细描述公司运营时：房屋租赁，员工工资，设备购买等相关费用支出的资
金支持情况。

20.请提高实缴资本金，或详述实际运营中具体支出和资金来源并判断机构能否维持未来半年的运营。

五、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

21.申请材料未披露基金经理职务，请如实披露。

22.请详述所有员工的履历和从业资质等信息，并说明高管及从业人员的专兼职情况。

23.根据一般行业从业规范，法人和风控总监不能都为兼职。

24.高管均在别的企业担任职务，请说明高管和员工具体兼职情况，并解释说明若存在员工兼职的情况下
，如何保证业务正常开展、内部制度有效落实。

25.申请机构员工人数过少，建议充实优化。

26.申请机构当前员工人数过低，请在法律意见书中详细阐述在当前员工人数的情况下，申请机构如何顺
利开展私募基金管理业务，以及如何有效执行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相关制度。

27.请补充尽调公司高管兼职情况。

28.请重新核实贵机构员工情况：员工是指与申请机构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职员。如申请机构存在员工兼
职情况，应在法律意见书中详细说明，且兼职员工应不计入员工总人数。

29. 鉴于贵机构高管存在兼职情况，请根据问答12自查并整改。



30. 根据一般行业从业规范，法定代表人和合规风控负责人不能都为兼职，建议整改。

31. 请补充完善高管工作经历从首次参加工作开始至今，如未工作，请说明原因。

32.高管均在别的企业担任职务，请说明高管和员工具体兼职情况，并解释说明若存在员工兼职的情况下
，如何保证业务正常开展、内部制度有效落实。

33.贵机构没有描述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管理行业的相关从业经验，应当补充描述机构如何正常开展证券基
金的运营。

34.高管兼职过多，建议进行整改。

35.请说明高管是否具有金融、投资等经验，在今后展业中如何做到尽职履则。

36.请如实陈述贵机构高管有无开展私募业务的能力。

37.详述高管及公司不具有不良诚信记录，近三年有无涉诉或仲裁情况。

38.详述申请机构近三年有无涉诉或仲裁情况。

39.高管均在别的企业担任职务，请说明高管和员工具体兼职情况，并解释说明若存在员工兼职的情况下
，如何保证业务正常开展、内部制度有效落实。

40.联系人的高管资格尚未修改，请尽快提交联系人的高管资料。

41.请参照《中国基金业协会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及《私募投资基金登
记备案的问题解答(九)》规定的条件核实高管是否取得基金从业资格;请按有关规定上传基金从业资格证
明文件

42.请详述所有员工的履历和从业资质等信息，并说明高管及从业人员的专兼职情况。根据一般行业从业
规范，法定代表人和风控总监不能都为兼职。

43.请如实披露高管的基本信息、学历信息、工作经历、基金从业资格的取得方式及时间等信息。

44.合规风控负责人不建议兼职，请整改后重新提交。

45.请如实陈述贵机构高管有无开展私募业务的能力。

46.请核实并说明高管及投资总监的股权投资经历，详细说明参与的投资项目情况。

47.请核实并说明高管及员工基本工资的合理性。

48.请在高管“任职证明”处，上传社保缴纳证明。

49.请披露非高管员工的基本信息、工作及学习经历。

50.经上会讨论过后，我们参照行业一般运营实践情况，认为贵机构没有描述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管理行业
的相关从业经验，应当补充描述机构如何正常开展证券基金的运营。

51.贵机构人数较少，请详细描述：在开展业务时的募集销售，投研决策，合规风控，估值清算，等一系
列投资业务相关的前中后台的人力支持情况。



52.经上会讨论过后，我们参照行业一般运营实践情况，认为贵机构没有描述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管理行业
的相关从业经验，应当补充描述机构如何正常开展证券基金的运营。2.请详细描述：在开展业务时的募
集销售，投研决策，合规风控，估值清算，等一系列投资业务相关的前中后台的人力支持情况。

53.法律意见书中员工人数项请与系统填写一致。

54.系统填报信息中高级管理人员情况表(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里高管的工作经历与高级管理人员
情况表(从业人员系统)填报的工作经历不一致，请补正。

55.鉴于申请机构员工人数较少，请核实申请机构在将来是否具有签订外包服务的意愿或计划(贵公司暂无
外包业务，请说明将来有何外包计划及相关情况)。

56.法律意见书应完整描述机构从业人员情况，包括从业人员资质信息

57.请在法律意见书中详细描述高管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详细过程

58.法律意见书应详述高管履历信息和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具体方式，高管设置应与管理人的公司章程一
致;律师应对合规风控负责人是否从事投资业务以及高管人员是否违反静默期规定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59.高管工作经历应写至现任职机构并保持与从业人员系统、法律意见书保持一致

60.请详述所有员工的专兼职情况，如有兼职，请说明其任职机构的名称、所从事的职务、该机构与贵公
司的关系、该机构的基本营业情况，说明如何做到相关业务在人员上的隔离

61.请在法律意见书中，详细描述高管履历等信息。

六、公司经营规划

62.请具体说明申请机构的业务定位及展业规划。

63.请说明公司成立以来的经营情况及为管理私募基金业务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64.请贵机构提供开展私募业务的商业计划书。

65.请具体说明公司已与多家专业机构的合作情况。

66.请据实说明贵机构基金产品具体如何运作。

七、出资人及实际控制人

67.请详细说明实际控制人能够对机构起到的实际支配作用。

68.法律意见书中实际控制人项请与系统填写一致。

69.请明确实际控制人。

70.请补充实际控制人工作履历等背景资料。

71.实际控制人不是高管，不参与经营管理，请说明情况。

72.请详细说明申请机构的实际控制人情况。



73.请在法律意见书中对股东背景进行披露。

74.实际控制人不是高管，不参与经营管理，请说明情况并补充实际控制人工作履历等背景资料。

75. 请确定实际控制人并在系统中填写完善。

八、关联方问题

76.贵公司单独出具承诺函，承诺不会与子公司关联方存在内幕交易及利益输送行为，并与法律意见书一
同打包上传。

77.法律意见书未披露关联方信息，请如实披露。

78.申请材料(含《法律意见书》)未说明申请机构的相关子公司关联方之间存在关联业务往来的情况，及
是否需要根据《信息披露办法》向其管理的私募基金持有人披露相关信息。

79.贵机构存在关联方，请解释说明利益冲突、关联交易等情况，并说明在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情况，以
及是否从事私募基金业务，若从事，为何未在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并说明关联方是否存在相关冲突业
务，如：小额贷款，互联网金rong，融资配资等。请承诺未来不会发生利益输送等行为。

80.请申请机构出具在今后的业务开展中不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及利益输送的承诺函。

81.请说明关联方未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原因。

82.请说明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83.请披露关联方及股东参股企业的实际业务开展情况，说明是否存有与私募有冲突的业务。

系统填报信息中的关联方信息与《法律意见书》中所述不一致，请补正。(系统填报信息中的营业范围与
《法律意见书》中所述不一致，请补正。)

84.关联方、股东及向上穿透的机构中名称含投资管理及相关字样的，请详细说明业务经营情况，是否从
事私募，是否已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如未登记请说明原因

85.请贵公司单独出具承诺函，包括1.与子公司关联方是否有业务往来或款项往来，如有，请说明相关情
况，如无，也请说明。2.承诺不会与子公司关联方存在内幕交易及利益输送行为

86.关联方机构中名称含投资、基金、资产管理等相关字样的，请详细说明业务经营情况，是否从事私募
，是否已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如未登记请说明原因。请提供承诺函，承诺在未来业务开展中，不会
与分支机构关联机构存在利益输送。

九、运营与内部制度

87.贵公司未上传所有投资、风控、内控、员工个人交易、信息披露等相关制度，请盖章后上传。

88.请评估私募基金管理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具备有效执行的现实基础和条件。

89.请详细描述在开展业务时的募集销售、投研决策、合规风控、估值清算等一系列投资业务相关的前中
后台的人力支持情况。

90.请对公司投资决策流程作出详细说明。



91请在法律意见书中详细描述公司风险管理和风控制度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92.除法律意见书详细描述上述制度外，系统填写的制度文件应与之一致。

十、填报系统

93.请用正常解压软件压缩，此压缩包无法打开。

94.贵公司网址如正在建设无法打开，请网址建设完成后再在系统中披露

95.法律意见书所涉内容应当与申请机构在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填报的信息保持一致，若系统填报信息
与尽职调查情况不一致的，应当做出特别说明并整改。

96.私募基金管理人漏填、误填，或者《法律意见书》中陈述的事实情况存在错误，导致登记备案系统内
的信息与《法律意见书》不一致，请作出特别说明。

97.请补充提交出资人信息截图。

98.请上传律师事务所就“私募基金管理人重要情况说明”出具的确认函。

99.承诺函应包含完整的机构名称、注册地址、办公场所、填写日期并盖机构章

100.贵机构的产品信息披露不完整，请按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并请提交承诺函，未来会按时完整进行信
息披露，与法律意见书一起放入压缩包中上传

101.法律意见书所涉内容应当与申请机构在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填报的信息保持一致，若系统填报信
息与尽职调查情况不一致的，应当作出特别说明。

十一、法律意见书

102.出具日期以《补充法律意见书》的日期为准，建议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增加相关表述，对原《
法律意见书》所涉内容进行再次确认。

103.法律意见书应加盖骑缝章并填写律师执业证号。

104.填报的高管人员信息请与从业人员系统、法律意见书保持一致;法律意见书如有需要补正的信息，请
撰写《补充法律意见书》，不要改动原《法律意见书》，并将以上材料一并打包上传系统。

十二、外包业务

105.鉴于申请机构员工人数较少，请核实申请机构在将来是否具有签订外包服务的意愿或计划。

106.请说明申请机构的外包服务情况，及将来是否具有签订外包服务的意愿或计划

107.贵公司暂无外包业务，请说明将来有何外包计划及相关情况

十三、其他(较特殊)

108. 请在法律意见书中详细描述办公地址，并说明租赁合同信息。

109. 关于实收资本信息情况，请详细说明如房屋租赁、员工工资、日常水电等相关费用支出的资金支持



情况，请列明未来6个月详细日常运营各项开支的详细测算，说明如何保证运营。

110.申请机构法律意见书中从业人员与官wang宣传的团队介绍不一致，请查证申请机构高管及从业人员
的专、兼职情况。

111.请逐一自查系统中所填报的基本资料如：员工人数，制度文件，关联方等与法律意见书中所描述的
是否一致，若不一致，请说明并承诺明年年度更新时及时更新。

112.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中高管资料不完善，请补充。

113.贵司上传的管理人章程应当含所有股东签名并加盖公司章，请补充后重新上传。

114.贵公司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不符合专业化经营的原则，请做工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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